《昆明市西山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送审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有效运转和高效履职，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结合西山区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依据
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办规〔2020〕3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21〕78号）及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适用范围、资产管理责任主体和各级职责分工。明确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益、评估、清查、资产报告、绩效评价等管理活动，从而规范和加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更好地保障行政事业单位有效运转和高效履职，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结合西山区实际，区财政局草拟了《昆明市西山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送审稿）》及相关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的管理办法。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内容共十章五十二条及资产配置、使用、处置3个相关管理办法细则（附件1-3），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一）总则：明确本《管理办法》制定目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资产管理责任主体和各级职责分工。
（二）管理机构及职责：明确行政事业单位需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统一管理机制。对财政部门、各主管部门及行政事业单位各级管理职责、工作要求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明确。
（三）配置管理：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的定义和原则。
（四）使用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的定义、范围、方式、使用原则、管理要求、行政事业单位不得对固定资产使用的情形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五）处置管理：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定义、遵循的原则、处置方式、处置要件、需报区委或区人民政府审批的资产处置情形、处置收入及核销等事项进行了明确，明确了国有资产处置事项具体审批权限及流程。
（六）收益管理：明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收益的原则和要求、并对有政府性债务、隐性债务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的处理做了规定。
（七）资产清查、评估和产权纠纷调处：明确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进行清查的六种情形；并对资产清查、资产评估、资产产权纠纷中执行及解决方式进行明确。
（八）资产报告、绩效评价和信息化管理：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做好本单位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区财政局汇总编制本行政区域内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报告，报送区政府和上一级财政部门，并对国有资产报告内容进行明确。规定了行政事业单位要建立完善管理制度体系，区财政局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绩效管理制度，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做好资产绩效评价和信息化管理工作。
（九）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明确区政府应当接受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监督；区财政局、主管部门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如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附则：明确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参照本办法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具体管理办法，按照职能职责另行制定；明确文件执行时间。
（十一）附件1-3：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管理的具体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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